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

党一百周年 ，记录好 、反映

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

大壮举， 近日，“全面小康，

蝶变崂山”崂山区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主题展在青岛国

际创新园 A 座一层精彩亮

相 。开展以来 ，前来参观的

个人和团体络绎不绝，纷纷

表示被崂山区的奋进之路

所震撼和感动。

崂山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主题展精彩亮相

五位一体 五大主题 展现崂山小康路

华丽变身为山海品质新城

1994 年 4 月 23 日，经国务院批准，青岛行
政区划作重大调整，设立新的崂山区。经过改革
开放 40 多年的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
功探索，崂山区盎然勃发，展现出了崂山情怀、
崂山担当、崂山作为和崂山速度，华丽变身为一
座现代化的生态田园城市、山海品质新城。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崂山区步履不停，因
地制宜，聚焦四大主导产业，打造五大功能区，
以奔跑的姿态推动崂山高质量发展再上新水

平、实现新突破，刷新着这座开放创新宜业怡居
山海品质新城的建设速度。

时不我待，不负韶华。今天的崂山区携山海
气质傲然前行，以创新、创造、创业、创智之势，
书写着新时代芳华。

奋斗正青春，创新在崂山。风云际会，山海
共情，这里是实现梦想之地，这里是奋斗理想之
地，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闪耀着希望的光芒。

记者获悉 ，本次展览是 “奋斗百年路 同

心奔小康 ” 青岛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巡展之
一 ， 由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指导 ， 崂山区委
宣传部 、青岛日报报业集团承办 。展览以 “五
位一体 ”为核心架构 ，着重从经济建设 、政治
建设 、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五
个方面 ， 规划了五个主题展示单元 ， 分别是
“欣欣向荣 民康物阜 ” “党建统领 擎旗奋

进 ” “文化强区 精神引领 ” “共建共享 人民

至上 ”“绿色梦想 展翅飞扬 ”，通过现场近百
幅照片和说明以及多件实物展示 ， 全方位 、
立体式 、 多角度呈现崂山区高水平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奋进之路 。 在 “荣誉崂山 ” 板块
中 ， 参观者可以看到自崂山建区以来获得的
国家级和省级荣誉 ， 反映了崂山区在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中取得的不菲成绩 。

高质量发展实现新突破

如今的崂山人，又开启了“战略北进”实施

“七大行动”的新征程。崂山区全面开启“战略北
进”、再次创业新格局，坚持走产城融合战略，深
化鼓励创新、优化营商环境，构筑新时代高质量
发展路径。坚定不移地做大做强现代金融、新一
代信息技术、文化旅游、医药健康“四大主导产
业”，着力提高城市核心竞争力，加快建设开放
创新宜业怡居的山海品质新城。 崂山区以金家
岭金融聚集区为依托，打造财富管理新高地。经
过七年的发展， 现代金融产业已成为拉动崂山
经济增长的第一大支柱产业。目前，累计落户金
融机构和类金融企业达 1068 家。高端机构加速
聚集，崂山区境内上市企业数量、股票融资额、
营业收入、 市值均居全市首位， 推动资本市场
“崂山板块”强势崛起。“积厚成势”的崂山区金
融产业，2021 年上半年又获得了一系列新突破：
金融业区级税收占比达到 34.3%。 截至目前，崂
山区新增金融类企业 429 户， 占全区新增企业
总量的 15.9%。

崂山区以青岛中央创新区为依托，科技创
新活力不断迸发。高新技术产业在区域发展中

显示出强劲势头。2020 年， 崂山区高新技术产
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 85.5%， 居全
市首位 。崂山区聚焦新旧动能转换 ，高质量发
展实现新突破 。新经济蓬勃发展 ，结出累累硕
果。 从 2020 年数据来看， 崂山区新经济增加
值，以及现代服务业、海洋生产总值的增速，均
居全市第一 ，三个产业集群 、七个领军企业入
选省 “十强 ”产业 “雁阵形 ”。崂山区 2021 年上
半年部分经济指标出炉 。其中 ，崂山区区级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03.3 亿元 ， 同比增长
22.4%———这是崂山区首次在半年实现财政收

入过百亿元，标志着崂山区在高质量发展之路
上取得了新突破。

一个个“金字招牌”熠熠生辉

近年来，崂山区致力于打造现代化山海品
质新城 ，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稳步提高 ，推动
产业升级 ，经济结构优化 ，基本形成现代产业
体系 ，区域综合实力明显提升 。崂山区在实现

“创富 ”的同时 ，切实为居民 “造福 ”，民生事业
在统筹推进中优化提升 ，形成业有所依 、病有
良医、学有优教、老有颐养、住有宜居的综合民
生保障体系 ；不断挖掘文化资源 、完善文化设
施、丰富文化活动，不断加快文化强区建设，使
全区文化和旅游行业美誉度明显提升 ，在 “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发展理念指引下，进
一步强化使命担当和责任担当，高水平推进美
丽崂山建设 ，持续提升生态环境质量 ，收到明
显成效。

千年文脉久流传， 与崂山人再次创业的激
情担当，击打着欢快的节拍，幸福崂山、品质崂
山、创新崂山、健康崂山、时尚崂山、文明崂山、
花海崂山……一个个金字招牌， 是率先实现全
面小康社会的最美音符。崂山人用热血和奉献，
用拼搏和汗水,谱写了摆脱贫困、实现小康、走向
富裕的壮丽诗篇。崂山人用奋斗和行动，用热情
和信心，演绎着乘势而上、聚势而强、千帆竞发
的时代交响。

张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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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青岛西海岸新区灵山湾
壹号项目土地合并的公告
我司青岛鲁商润置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灵山湾壹号项目 （下称

“项目”）位于西海岸新区观海四路南、观海路西，总占地约 350亩，分四期开发。
因土地出让批次指标原因，项目一、二、四期项目用地均需分多批次拿地后进行
土地合并。现就土地合并事宜进行公告。

西海岸新区国际体育文化中心一期 12# 地块 （项目一期）， 首批土地于
2019 年 07 月 19 日取得不动产权证，总面积 51457 平方米，证号：鲁（2019）青
岛市黄岛区不动产权第 0036006号、第 0036005号，用途：住宅、商业。二批次补
缝地于 2021年 07月 07日取得不动产权证，证号：鲁（2021）青岛市黄岛区不动
产权第 0325928号、第 0325927号，总面积 844平方米，用途：住宅、商业。

观海三路南、观海路西商住项目（二期 13# 地块）（项目二期），首批土地于
2020 年 05 月 14 日取得不动产权证，证号：鲁（2020）青岛市黄岛区不动产权第
0074550 号、第 0086702 号、第 0074552 号，总面积 100891 平方米，用途：住宅、
商业、幼儿园。二批次补缝地于 2021 年 07 月 07 日取得不动产权证，证号：鲁
（2021）青岛市黄岛区不动产权第 0326507 号、第 0326525 号、第 0327108 号，总
面积 663平方米，用途：住宅、商业、划拨用地。

灵山湾壹号四期 11# 地块（项目四期），地块一于 2020 年 06 月 30 日取得
不动产权证，证号：鲁（2020）青岛市黄岛区不动产权第 0098668 号、第 0098461
号，总面积 16041 平方米，用途：住宅、商业。地块二于 2020 年 06 月 29 日取得
不动产权证，证号：鲁（2020）青岛市黄岛区不动产权第 0098381 号、第 0098365
号、第 0098406号，总面积 11893平方米，用途：住宅、商业、幼儿园。地块三补缝
地于 2021年 07月 08日取得不动产权证，证号：鲁（2021）青岛市黄岛区不动产
权第 0327106 号、第 0327107 号、第 0327109 号，总面积 9355 平方米，用途：住
宅、商业、划拨用地。

上述项目一、二、四期所有地块，按项目分期分别合并后，土地使用期仍为：
住宅土地使用期为 2019年 7月 5日起至 2089年 7月 4 日止；商业用地土地使
用期为 2019年 7月 5日起至 2059年 7月 4日止。土地合并后的不动产权证以
青岛市黄岛区自然资源局实际颁发为准。

项目一、二期规划设计方案已通过政府主管部门审批、项目四期在土地合
并后启动规划设计方案审批，全部按各项目分期合并后完整地块的标准进行配
置，本次土地合并不影响买受人购房合同网签备案、房屋交付、房屋实际使用、
房屋面积、产权登记、缴纳契税和专项维修资金等税费、以及其他房屋相关事
宜，不影响各方权益，特此公告。

咨询电话：13305326991；电子邮箱 zy13305326991@163.com。
青岛鲁商润置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2021 年 8月 11 日

高新区河东路

施工通告
因高新区河东路（岙东路至华中路之间路段）因污水管道

清淤占路施工，自 2021 年 8 月 16 日至 2022 年 1 月 31 日，该

路段实施部分路段的部分车道占路施工，过往车辆减速慢行。

施工期间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青岛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新区大队

2021 年 8 月 10 日

高新区祥和路
施工通告

因高新区祥和路的正阳西路路口（不含）至靖海路之间路

段因道路改造占路施工， 自 2021 年 8 月 16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0 日，该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过往车辆可经龙海路或裕

和路绕行。施工期间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青岛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新区大队

2021 年 8 月 10 日

交警支队市南大队
青岛市市南区城市管理局

通 告
因黄岛路片区基础设施综合改造工程， 自 2021 年 8 月 9

日至 2021 年 10 月 10 日，四方路(济宁路至芝罘路)、芝罘路(四

方路至黄岛路) 占用部分车行道和人行道全天半封闭施工。施

工单位应在施工路段前后设置交通警示标志， 使用护栏围挡

封闭，现场设置安全员，途经人员请谨慎安全通过，规范施工，

避免噪音扰民。

特此通告

2021 年 8 月 5 日

关于杭州路、扬州路部分
路段勘察施工的封路公告
因城市道路工程地质风险排查， 我单位拟定于 2021 年 8

月 10 日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对胶州市杭州路、扬州路部分

路段的个别车道进行占路勘察施工。 勘察施工时将采用施工

围挡封闭，前后设置交通警示标识，请广大司乘人员途经时注

意避让、安全通过。期间，我们将合理安排施工工期，把道路施

工对交通的影响降到最低。暂时的不便，将换来长久的畅通，

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给予理解和支持。

特此公告

青岛市勘察测绘研究院

胶州市公安局

2021 年 8 月 6 日

青岛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李沧大队
青岛市李沧区城市建设管理局

通 告
因地质风险排查施工需要， 重庆中路的振华路至兴国路

段、 西流庄河两侧无名道路的振华路至大村河段占用部分车

行道施工及永清路的大村河以南 100m、文安路的重庆路西侧

10m、邢台路的重庆路西侧 40m、兴国路的重庆路西侧占用部

分人行道施工。 施工时间为 2021 年 8 月 9 日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施工期间，途经该路段车辆注意提示，减速慢行，确保行

车安全。

特此通告

2021 年 8 月 9 日

青岛市公安局崂山分局交通警察大队
青岛市崂山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通 告
因道路工程地质风险排查施工需要， 自 2021 年 8 月 15

日至 2021 年 8 月 25 日占用世园大道（清溪路至松岭路）段部
分车行道。

途经施工路段车辆、 行人需按照现场设置的交通警示标
志的指示，安全出行。

施工路段前后设置交通警示标志，现场设置安全员，施工
机械及物料不得在施工区域以外堆放， 途经人员请谨慎安全
通过，规范施工,避免噪音扰民。

特此通告

2021 年 8 月 10 日

青岛市公安局崂山分局交通警察大队
青岛市崂山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通 告
因辽阳路快速路工程勘察施工需要， 自 2021 年 8 月 15

日至 2021 年 8 月 25 日占用辽阳东路（劲松五路至海尔路）段
部分人行道。

途经施工路段车辆、 行人需按照现场设置的交通警示标

志的指示，安全出行。
施工路段前后设置交通警示标志，现场设置安全员，施工

机械及物料不得在施工区域以外堆放， 途经人员请谨慎安全
通过，规范施工,避免噪音扰民。

特此通告

2021 年 8 月 10 日

青岛市公安局崂山分局交通警察大队
青岛市崂山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通 告
因 35KV 变电站电力施工需要， 自 2021 年 8 月 15 日至

2021 年 8 月 17 日占用松岭路新利路路口西侧、松岭路李宅路
西侧部分车行道及人行道。

施工时间为晚 23 时至次日 5 时恢复交通。
途经施工路段车辆、 行人需按照现场设置的交通警示标

志的指示，安全出行。
施工路段前后设置交通警示标志，现场设置安全员，施工

机械及物料不得在施工区域以外堆放， 途经人员请谨慎安全
通过，规范施工，避免噪音扰民。

特此通告

2021 年 8 月 10 日

崂山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限期拆除决定书（公告）
当事人：姜孟希，系青岛市崂山区崂山路 18 号锦绣花园

小区 25 号楼南侧临海位置违法房屋建设者。
经查，当事人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在崂山路

18 号锦绣花园小区 25 号楼南侧临海位置建设房屋 1 处（建筑
面积约 220 平方米）。

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
四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依据《青岛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
处罚权条例》第五条第（二）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
法》 第六十四条之规定， 本机关于 2021 年 8 月 12 日作出了
《限期拆除决定书》（青崂综法拆决字[2021]050053 号）限令当
事人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七日内自行拆除所建临海位置违
法房屋。

本决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
本决定， 可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崂山区人民政府
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选择向崂山区、市南区、李
沧区人民法院或青岛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不提起行政诉讼， 又不履行本决
定的将依法强制拆除。

案件承办人：郝中刚 刘照军
本机关电话：58568186
本机关地址：崂山区崂山路 103 号

2021 年 8 月 12 日

交警支队市北大队
青岛市市北区城市管理局

通 告
因城市热力管线施工需要， 自 2021 年 8 月 16 日至 2021

年 8 月 30 日，绥宁路、绥宁支路进行占用部分车行道、人行道

分段施工， 车行道及过路区域进行夜间施工 （22 时至次日 5

时）。施工期间注意安全防护，严格按照施工方案进行施工。施

工单位在施工路段前后设置交通警示标志，预留通行空间，使

用护栏围挡封闭， 现场设置安全员， 途经人员请谨慎安全通

过，规范施工，避免噪音扰民。

特此通告

2021 年 8 月 11 日


